协议编号:
四川大学教育基金会
捐赠协议
甲    方：                   性    别：
身份证号：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乙    方：四川大学教育基金会
法人代表：张林
联系地址：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24号四川大学行政楼410
联系电话：028-85401237
[bookmark: _GoBack]为支持四川大学建设和事业发展，甲方自愿无偿向乙方捐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基金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双方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1.捐赠金额
现金： □人民币/□美元/□日元/□港币/□欧元
小写 _________  大写  ________整
2.捐赠用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捐赠时间及方式 
3.1交付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2交付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乙方（受赠方）银行账户
人民币账户
户名：四川大学教育基金会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川大支行
账号：5100 1870 4690 5150 0067
外币账户
户名：四川大学教育基金会
开户银行：建行成都第七支行
账号：5101 4008 1002 2966 6666（美元账户）
5105 0147 9008 0000 0012（日元账户）
5105 0147 9008 0000 0013（港币账户）
5105 0147 9008 0000 0014（欧元账户）
5. 双方权利和义务
5.1甲方保证捐赠财产系其所有之合法财产，且有权捐赠乙方；其捐赠行为已得到其他财产共有人同意，且不损坏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
5.2甲方在约定期限内将赠与财产及其所有权凭证交付乙方或依法办理过户手续，并配合乙方依法办理相关法律手续。
5.3乙方收到甲方赠与财产后，出具财政部“公益事业捐赠统一收据”，并将受赠财产登记造册，妥善管理和使用。甲方可凭此票据及相关手续按照国家相关法规或政策向当地税务部门申报国家有关的税收优惠。
5.4 乙方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乙方相关管理制度在尊重捐赠方意愿的前提下，保证捐赠资金的规范使用，及时向甲方反馈捐赠项目进展，并及时公布捐赠资金的使用情况，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5.5乙方有权按照本协议约定的用途合理使用捐赠财产，但不得擅自改变捐赠财产的用途。如果确需改变用途的，应当征得甲方的书面同意。
5.6基于捐赠行为的公益性及无偿性，捐赠资金不得用于与捐赠方有关的支出，由本捐赠资金形成的科研成果、知识产权及固定资产的所有权等归四川大学所有。 
6. 在协议有效期内，甲乙双方指定下列人员作为本次捐赠项目的联系人。如确有需要，双方可通过书面形式更换联系人。
甲方联系人：  ；联系电话：
乙方联系人：  ；联系电话：
    指定联系人应负责协议事务的联络工作，方式包括口头沟通、文书的递交及签收等。
7.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可友好协商，如协商不能解决的，则可以向乙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8.本协议有效期为  年   月至 年   月。
9.本协议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两份，具同等法律效力，经甲、乙双方或其授权代表签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                            乙方：四川大学教育基金会
（签章）：                      （签章）：                                    
年月日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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